
个人剂量检测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项： 

1.按GBZ128-2019《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要求正确佩戴剂量计。 

2.检测的样品由委托单位负责收集，单位名称、采样地点、姓名等信息均由委托单位提供。 

3.放射防护所仅对送检样品负责。 

客户填写委托书 

放射防护所接受委托 

预收一年费用 

放射防护所按检测周期为委托单位发放剂

量章 

检测周期结束后将剂量计送回/寄回放射防护

所进行检测 

放射防护所3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报告 

放射防护所邮寄检测报告/委托单位自行取检

测报告 

质量控制科受理 


